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办法

一、流行病学史筛查

请参会人员自行开展相关流行病学史筛查。

（一）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疫情严重国家或地区的旅行史和居住史，或被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（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）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，应按照相关要求隔离医学观察14天，符合解除医学观察条件者方可参加会议。

（二）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不得参会。

二、健康监测

来京或报到前14天起，每天采取自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，早、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。一旦发现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咽痛、打喷嚏、腹泻、呕吐、黄疸、皮疹、结膜充血、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疑似症状，应尽快就诊排查，未排除传染病者或者存在其他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。

会议期间按以上要求继续进行健康监测。如有异常情况，请及时向第十七次常委会会议会务组报告。


